
 

证券代码：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2025-022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年健康”）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及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的 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申请融资额

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部分下属子公司 2025 年度为公司及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49 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1）。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年大健

康”）提供主债权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45,6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信托银行”）签署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美年大健康提供主债权限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

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上海分行”）签署

了《保证合同》，为美年大健康提供主债权本金人民币 5,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

保。 

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签署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美年大健康提供最高债权额人民币 4,000 万元的连带责

任担保。 



 

公司与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华兴银行”）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为深圳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

美年”）提供最高债务本金余额人民币 25,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深圳分行”）签署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深圳美年提供最高债权额人民币 3,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

担保。 

公司与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银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

为北京通州慈铭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州慈铭”）、上海美年门诊部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年”）、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

铭健康”）合计提供融资本金人民币 8,893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前海兴邦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兴邦”）签署了《最高

额保证合同》，为安徽美年大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美年”）、大

连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美年”）、南京鼓楼美仕年综合门诊部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美年”）合计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 7,000 万元的连带

责任担保。 

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分

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新疆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疆美年”）提供最高债权额人民币 1,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成都分行”）签署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成都锦江美年大健康维康体检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成都锦江美年”）提供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 1,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杭州分行”）分别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杭州美年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美

年”）、杭州美年滨河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美年滨河”）分别提供

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人民币 1,000 万元、1,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分别签署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海美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置”）、

上海美智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智”）分别提供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人

民币 1,000 万元、1,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分别签署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北京慈铭丽泽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铭丽泽”）、

通州慈铭分别提供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 1,000 万元、1,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

担保。 

公司与上海银行签署了《普惠及小企业借款保证合同》，为上海美涛门诊部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涛”）提供债权本金人民币 1,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重庆分行”）签署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重庆美年大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美

年”）提供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 1,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分别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海美阳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阳”）、上海

美宜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宜”）、上海美智、上海至诚慈铭门诊部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至诚慈铭”）分别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 690 万元、690

万元、700 万元、345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青中心支行（以下简称“天津农商

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天津南开区美年鼓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津美年”）提供主债权本金人民币 6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南京银行”）签署了《保证

合同》，为无锡美华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美华”）提供全部债权本金人

民币 5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签署了《最高

额保证合同》，为昆山美大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美大”）提供最高债权

本金人民币 5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上述担保在预计额度

内，同时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被担保方之间

的担保金额进行调剂。本次公司从上海美年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中调剂不超过人民

币 9,100 万元至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其他子公司，上述担保额度内部调剂完成

后，公司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其他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



 

24,000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33,100 万元，公司为上海美年提供的担保额度由

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900 万元；从上海美年健康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中调剂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至资产负债率 70%

以上的其他子公司，上述担保额度内部调剂完成后，公司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

的其他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 33,100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43,100 万元，公司为上海美年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由不超过人

民币 10,000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0 万元；从慈铭健康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中调

剂不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至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其他子公司，上述担保额度

内部调剂完成后，公司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其他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由不

超过人民币 43,100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50,100 万元，公司为慈铭健康提供的

担保额度由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23,000 万元。本次担保

事项无需单独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安徽美年大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1 月 25 日 

法定代表人：张宇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 888 号百利商务中心 2 号门负一层（北

侧 001-020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333.33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餐饮服务；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

务）；医院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

新材料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

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远程健康管理服务；心

理咨询服务；充电控制设备租赁；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

包装食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



 

或限制的项目）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安徽美年 100%股权，安徽美年为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 

安徽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63,350,219.59 737,350,284.14 

负债总额 733,593,100.80 604,805,480.7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0,000,000.00 2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674,994,056.76 522,571,002.70 

净资产 129,757,118.79 132,544,803.42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74,238,884.53 536,874,811.28 

利润总额 64,273,262.58 71,274,008.10 

净利润 47,126,531.47 55,208,466.74 

2、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 年 6 月 8 日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55 号乙 B2035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321,083.8148 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医疗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

服务，投资管理，健康管理咨询（不得从事医疗活动、心理咨询）。【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直接持有美年大健康 100%股权，美年大健康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 

美年大健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3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501,783,017.13 16,496,411,626.14 

负债总额 9,410,288,391.21 9,500,133,476.7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587,222,557.55 1,287,874,235.01 

流动负债总额 7,444,993,257.86 7,334,927,112.16 

净资产 7,091,494,625.92 6,996,278,149.42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8,676,436,307.43 8,650,871,745.40 

利润总额 532,493,152.42 842,805,051.45 

净利润 398,003,218.44 659,078,850.58 

3、新疆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7 月 15 日 

法定代表人：李新东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银川路街道泉州街 866 号百商欧

风花都 4 栋商业楼 3 层、4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诊所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餐饮管理；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互

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职工疗休养策划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新疆美年 100%股权，新疆美年为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 

新疆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9,853,181.62 128,983,644.71 

负债总额 83,406,571.48 96,942,036.1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62,471,627.65 88,788,447.92 

净资产 26,446,610.14 32,041,608.54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77,465,721.18 100,992,648.76 

利润总额 242,488.89 23,343,314.54 

净利润 332,805.35 22,041,738.07 

4、无锡美华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3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孙福玉 

注册地址：无锡市中山路 260 号五楼部分、六楼全部 

注册资本：人民币 3,975.3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诊所服务；健康咨询

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无锡美华 100%股权，无锡美华为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 

无锡美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072,753.44 48,477,636.69 

负债总额 29,231,763.13 20,560,946.1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000,000.00 - 

流动负债总额 26,690,480.79 15,117,154.85 

净资产 30,840,990.31 27,916,690.50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2,271,536.62 38,913,942.40 



 

利润总额 3,878,379.65 4,927,585.93 

净利润 2,924,299.81 1,735,689.93 

5、成都锦江美年大健康维康体检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3 月 13 日 

法定代表人：晏福辉 

注册地址：成都市锦江区静居寺路 20 号科源种子大厦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服务；食品销

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

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租赁服务（不含许

可类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成都锦江美年 100%股权，成都锦江美年为公

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成都锦江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8,646,007.56 197,000,924.86 

负债总额 177,144,989.26 176,142,666.5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000,000.00 1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34,323,080.60 133,510,281.30 

净资产 21,501,018.30 20,858,258.36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2,160,478.71 102,933,296.10 

利润总额 1,892,790.49 3,585,650.92 

净利润 642,759.94 403,222.06 



 

6、上海美智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11 月 2 日 

法定代表人：张宇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697 号 10 幢 B 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销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食

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心理

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美智 100%股权，上海美智为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 

上海美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8,970,103.83 79,240,951.52 

负债总额 175,321,154.61 72,785,834.2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7,000,000.00 1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67,506,605.19 49,405,725.25 

净资产 13,648,949.22 6,455,117.23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3,788,550.30 54,062,581.66 

利润总额 8,976,103.65 11,555,425.96 

净利润 7,193,831.99 8,614,036.26 

7、大连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 年 8 月 1 日 

法定代表人：张宁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虹霞路 156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健康信息咨询、科技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以上

均不含专项审批）；门诊医疗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大连美年 100%股权，大连美年为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 

大连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8,409,421.30 248,981,364.44 

负债总额 237,920,980.77 223,726,312.3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2,841,000.00 - 

流动负债总额 202,494,263.88 201,880,160.76 

净资产 30,488,440.53 25,255,052.09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9,445,877.15 134,676,632.52 

利润总额 8,486,367.28 202,297.96 

净利润 5,233,388.44 -912,495.17 

8、南京鼓楼美仕年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 年 4 月 2 日 

法定代表人：叶家斌 

注册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湖南路 18 号苏宁环球购物中心 4 层、5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1,6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

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南京美年 100%股权，南京美年为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 

南京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8,672,501.34 89,207,351.22 

负债总额 93,977,845.98 105,233,323.6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73,905,366.81 78,862,883.49 

净资产 -15,305,344.64 -16,025,972.40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75,451,819.22 73,943,196.27 

利润总额 1,418,778.30 3,134,115.95 

净利润 720,627.76 8,353,112.39 

9、上海美阳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6 月 25 日 

法定代表人：尚世英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淞沪路 398 号 5 楼 501-510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美阳 100%股权，上海美阳为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 

上海美阳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2,000,342.49 76,216,262.85 

负债总额 112,078,396.39 64,348,553.7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7,000,000.00 1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80,281,127.76 25,131,282.66 

净资产 -78,053.90 11,867,709.10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6,745,723.07 45,867,279.46 

利润总额 -11,882,925.31 -2,144,589.03 

净利润 -11,945,763.00 352,929.67 

10、上海美宜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1 月 29 日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宜山路 1728 号 1 层西侧及 2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经营；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美宜 100%股权，上海美宜为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 

上海美宜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3,670,882.87 66,751,039.79 

负债总额 82,252,864.73 57,982,302.8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7,000,000.00 1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77,823,708.82 39,898,646.02 

净资产 1,418,018.14 8,768,736.96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4,983,999.03 42,702,124.72 

利润总额 -9,583,797.71 3,029,543.61 

净利润 -7,350,718.82 2,097,024.67 

11、上海至诚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 年 5 月 27 日 

法定代表人：尚凯凯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 637 号 2 层、2 夹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销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至诚慈铭 100%股权，上海至诚慈铭为公

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上海至诚慈铭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317,395.05 39,945,004.21 

负债总额 31,137,531.40 32,855,482.7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5,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8,716,676.57 23,857,373.22 

净资产 4,179,863.65 7,089,521.51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123,195.82 17,748,974.41 

利润总额 -3,445,496.82 -4,482,143.84 

净利润 -2,909,657.86 -3,773,970.67 

12、上海美涛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6 月 27 日 

法定代表人：薛飞 



 

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梅家浜路 800 弄 2-9 号 1-2 层、10-16 号 1 层、17-24

号 2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餐饮服务；营利性医疗机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子商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美涛 94%股权，上海美涛为公司下属控

股子公司。 

上海美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3,847,411.81 64,643,050.13 

负债总额 72,299,620.02 57,994,577.3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0.00 11,92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3,511,303.12 36,701,533.71 

净资产 11,547,791.79 6,648,472.76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9,242,118.98 35,180,724.18 

利润总额 7,439,542.11 -841,568.72 

净利润 4,899,319.03 -1,005,046.25 

13、深圳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 年 4 月 13 日 

法定代表人：郭璋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龙腾社区汇智研发中心 BC 座 2312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 万元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投资兴办医院（医院项目另行申报）；

为医院提供后勤管理服务；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健康管理咨询（不含医疗

行为）；设备租赁；房屋租赁。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家用电器销售；日用百货销售；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零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健康咨

询。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

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深圳美年 100%股权，深圳美年为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 

深圳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38,369,033.60 1,792,660,927.75 

负债总额 1,782,468,332.61 1,826,614,599.0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0,696,303.90 17,76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572,849,844.51 1,608,311,048.98 

净资产 55,900,700.99 -33,953,671.30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67,908,939.77 1,027,577,962.19 

利润总额 120,303,954.73 102,686,792.84 

净利润 96,440,772.16 80,977,557.90 

14、杭州美年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5 月 20 日 

法定代表人：崔岚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 830 号蒋村商务中心一号楼四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1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

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诊所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杭州美年 100%股权，杭州美年为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 

杭州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0,151,472.06 81,497,534.17 

负债总额 70,489,200.37 63,420,577.0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2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70,228,723.24 57,941,083.30 

净资产 19,662,271.69 18,076,957.15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1,847,985.77 60,041,114.41 

利润总额 2,535,586.47 2,607,428.33 

净利润 1,585,314.54 2,067,256.44 

15、杭州美年滨河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7 月 21 日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 1508 号 2-3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 万元 

经营范围：服务：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

科，急诊医学科，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生化检验专业，临床免

疫、血清学专业，医学影像科：X 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脑

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中医科，餐饮服务（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在有效期内方可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杭州美年滨河 100%股权，杭州美年滨河为公

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杭州美年滨河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1,837,999.81 96,761,583.16 

负债总额 76,054,396.54 92,062,850.2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15,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70,092,179.53 80,162,877.04 

净资产 5,783,603.27 4,698,732.93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9,846,396.62 68,285,877.16 

利润总额 1,653,101.51 1,359,062.23 

净利润 1,084,870.34 952,596.24 

16、天津南开区美年鼓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 年 5 月 14 日 

法定代表人：张胜江 

注册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鼓楼商业街东街 2 号楼一、三、四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天津美年 100%股权，天津美年为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 

天津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977,160.77 35,714,060.80 



 

负债总额 28,325,488.90 35,560,937.3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000,000.00 - 

流动负债总额 28,325,488.90 35,560,937.33 

净资产 1,651,671.87 153,123.47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4,284,148.69 34,534,710.84 

利润总额 900,327.54 178,875.13 

净利润 1,498,548.40 178,875.13 

17、上海美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8 月 19 日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1888 弄 11 号 2 楼 206 室-L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网络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人工智能

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人工智能理论与

算法软件开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

务；市场营销策划；工程管理服务；物业管理；财务咨询；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

疗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直接持有上海美置 100%股权，上海美置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 

上海美置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30,078,113.29 399,386,733.86 

负债总额 161,132,779.52 74,029,301.4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37,704,772.56 74,029,301.49 

净资产 468,945,333.77 325,357,432.37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7,282,957.51 191,680,703.09 

利润总额 158,953,063.35 105,384,115.95 

净利润 141,137,901.40 105,477,519.40 

18、昆山美大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4 月 14 日 

法定代表人：杜恺之 

注册地址：昆山开发区中茵广场 58 号及 94 号-2、3 号房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经营范围：医疗服务（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准的诊疗科目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昆山美大 100%股权，昆山美大为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 

昆山美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931,044.92 58,225,916.01 

负债总额 52,955,711.97 48,903,694.0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42,949,209.84 37,705,535.60 

净资产 7,975,332.95 9,322,221.97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2,302,947.71 31,272,718.23 

利润总额 4,630,210.12 6,438,909.62 

净利润 3,403,829.70 5,062,957.37 

19、北京慈铭丽泽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7 月 16 日 



 

法定代表人：毕天晓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北路 18 号院 2 号楼 2 层 201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慈铭丽泽 100%股权，慈铭丽泽为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 

慈铭丽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3,281,645.32 81,447,929.99 

负债总额 19,608,609.27 47,612,754.5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2,514,047.37 47,612,754.52 

净资产 53,673,036.05 33,835,175.47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2,529,353.09 58,445,078.32 

利润总额 26,738,265.63 26,119,677.33 

净利润 19,837,860.58 19,432,337.46 

20、北京通州慈铭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 年 3 月 14 日 

法定代表人：毕天晓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八里桥南街 1 号院 1-1、1-2、1-3 号商业 F3-135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通州慈铭 100%股权，通州慈铭为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 

通州慈铭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9,857,082.16 60,707,994.49 

负债总额 64,283,193.32 33,667,940.5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52,676,752.12 16,439,108.18 

净资产 45,573,888.84 27,040,053.95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9,472,597.39 28,408,972.21 

利润总额 22,387,161.66 1,184,715.53 

净利润 18,533,834.89 1,836,644.11 

21、上海美年门诊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 年 8 月 25 日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小木桥路 251 号 1 层、2 层、3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食品经营；餐饮服务；药品零售；第三类医

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

疗服务），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从事医药科技、计算机软硬件科技专业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日用百货、消毒剂（不含危险化学品）



 

的销售，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上海美年 100%股权，上海美年为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 

上海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88,127,015.70 1,550,559,868.73 

负债总额 1,394,942,106.26 1,434,647,204.9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0,880,000.00 13,88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347,250,418.97 1,344,768,828.61 

净资产 93,184,909.44 115,912,663.77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821,623,958.43 879,731,617.99 

利润总额 3,104,065.34 104,634,991.91 

净利润 5,239,376.86 89,229,829.98 

22、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 年 9 月 27 日 

法定代表人：张成刚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91 号院 1 号楼-1 至 5 层 101 三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289.16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远程健康管理服务；企业

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食品互联网

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

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网络与



 

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办公用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直接和间接持有慈铭健康 100%股权，慈铭健康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 

慈铭健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33,740,558.28 3,330,110,019.43 

负债总额 2,919,687,236.67 2,997,336,576.0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61,812,569.85 122,4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287,892,869.26 2,381,808,947.49 

净资产 314,053,321.61 332,773,443.38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42,306,606.75 2,296,827,816.78 

利润总额 45,095,718.97 125,411,450.87 

净利润 10,005,586.92 121,630,165.99 

23、重庆美年大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9 月 12 日 

法定代表人：霍东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杨路 22 号附 36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2,962.97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餐饮服务；依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健

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远程健康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重庆美年 96.04%股权，重庆美年为公司下属



 

控股子公司。 

重庆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前海兴邦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安徽美年大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大连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鼓楼美仕年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 

债权人（甲方）：前海兴邦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乙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最高本金余额柒仟万元整及相应的利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之

和，即乙方确认主合同项下最高本金余额柒仟万元整和相应的利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以及律师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费用等各债务人应付的所有费用均属于被

担保的主债权范围，乙方对属于被担保范围内的主债权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在

上述担保范围/主债权金额范围内，不论甲方与债务人发生债务的次数和每次的金

额以及发生的总额，乙方对上述担保范围/主债权金额范围内的债务人所有债务承

担连带责任保证。因租赁利率变化、债务人违约等非甲方原因引起主债务数额变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4,059,687.15 83,748,318.56 

负债总额 74,796,445.27 47,695,374.9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1,989,529.00 3,010,470.50 

流动负债总额 58,287,705.86 47,695,374.92 

净资产 39,263,241.88 36,052,943.64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0,063,301.29 60,063,546.73 

利润总额 5,966,412.94 10,470,744.29 

净利润 5,103,337.32 9,113,919.25 



 

化的，乙方应对变化后的主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1）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被担保的所有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债务人的债务履行期如有变更，则保证期间为变更后的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乙方确认该等变更无须另行征得保证人同意。乙方

在此确认主债务展期无须另行取得乙方同意，甲方仅需书面通知保证人，保证期

间为展期后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2）主合同为多笔合同和/或其

项下的债务为分期履行的，对每期债务而言，不受当期债务期限影响，保证期间均

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3）因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

本合同约定，甲方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或者解除（终止）合同的，以其

宣布提前到期或解除（终止）的日期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柒仟万元整。 

2、公司与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主债务人：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

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

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

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

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合计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肆

仟万元整。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行

上海分行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担保范围中。 

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

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下同）之日起三年。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期履

行，则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

人就该期债务履行保证责任，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并有权

在因该期债务逾期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



 

年内要求保证人就宣布提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肆仟万元整。 

3、公司与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主合同债务人：新疆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保证人（甲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诉讼费、仲裁费、

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

的应付费用。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有费用，计入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但

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保证期间：（1）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

定：1）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

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2）任何一笔

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

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2）前款所述“债务的履行期

限届满日”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

括依据法律或主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3）如主

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提货担保，则垫款之日视为该笔债

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4、公司与南京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债务人：无锡美华门诊部有限公司 

债权人（甲方）：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保证人（乙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债权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主合同

项下债务人应付的其他款项以及甲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本合同所称“甲方



 

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鉴定费、财产

保全费、执行费、公证费、评估费、公告费、送达费、差旅费、保险费、保管仓储

费、查询费、提存费、过户手续费及税费、汇款手续费、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

物权的费用等。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主合同项下债权延

期的，保证期间为延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主合同

项下债务分批到期的，则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该批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若甲方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及主合同之约定提前实现债权或解除主合

同的，则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或主合同解除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全部债权本金为人民币伍佰万元整。 

5、公司与兴业银行成都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成都锦江美年大健康维康体检门诊部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以下称“被担保债权”）为债权人依据

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

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2）本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

人已经存在的、本合同双方同意转入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3）

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

资业务，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

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4）债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

项下各项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而享有的每笔债权的本金、利息、

其他费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事项以主合同项

下的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

准，且该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签

发或签署无需保证人确认。（5）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

执行本合同或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与之有关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



 

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仲裁）费、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费用等）均

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保证期间：（1）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

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2）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

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

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三年。（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

同项下任何一笔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在此不可撤销地表示认可和同意该

展期，保证人仍对主合同下的各笔融资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就每笔

展期的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

间为债权人向债务人通知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6）银行承兑汇票承

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

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7）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

期之日起三年。（8）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自该笔金

融业务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6、公司与广发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上海美阳门诊部有限公司/上海美宜门诊部有限公司/上海美智门诊部

有限公司/上海至诚慈铭门诊部有限公司 

债权人（甲方）：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乙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

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1）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保证人

在此同意并确认，如果甲方依法或根据主合同约定要求主合同债务人提前履行债

务的，保证期间自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在保证期间内，



 

甲方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乙方承担保证责

任。如任何一笔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其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

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

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本金余额分别为人民币陆佰玖拾万元整/人民币陆佰

玖拾万元整/人民币柒佰万元整/人民币叁佰肆拾伍万元整。 

7、公司与北京银行杭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主债务人：杭州美年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杭州美年滨河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杭州分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

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

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

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

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

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行杭州分行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担保范围

中。 

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

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下同）之日起三年。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期履

行，则北京银行杭州分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

人就该期债务履行保证责任，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并有权

在因该期债务逾期而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

年内要求保证人就宣布提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分别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人民币壹

仟万元整。 



 

8、公司与天津农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债务人：天津南开区美年鼓楼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人：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青中心支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主债权本金、

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用、仲裁费用、执行费用、财产保全费用、公告费、评估/鉴定等处置费

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用及其他合理费用等），以及相应款项的增

值税。（2）无论主合同项下还存在其他多项担保（包括但不限于抵押、质押和保

证、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不论其他担保是否由债务人提供、不论债权

人是否向其他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亦不论是否出现第三方同意承担主合同债务，

保证人的连带保证责任均不因此减免，仍应承担全部保证担保责任。（3）债权人

用于表明任何被担保债务或本合同项下存在的任何应付款项的证明（包括但不限

于相关的单据、凭证、记载、通讯记录等），除非有确定的相反证据，均应作为双

方债权债务关系的确定证据，对保证人具有约束力，保证人不得以相关证明是由

债权人单方保留或制作而提出异议。 

保证期间：（1）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

三年。（2）如发生垫付款项，则保证期间至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3）如

主合同展期，则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为人民币陆佰万元整。 

9、公司与光大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受信人：上海美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美智门诊部有限公司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

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



 

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

债务”）。（2）授信人用于表明任何被担保债务或本合同项下任何应付款项的证明，

除非有明显错误，应是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最终证据，对保证人具有约束力。 

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

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

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

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分别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人民币壹

仟万元整。 

10、公司与江苏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昆山美大门诊部有限公司 

债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

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

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

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

鉴定费等）。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

任。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展期、延期）

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每期债务保证期间均

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

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之

日后满三年之日止。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

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伍佰万元整。 

11、公司与中国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北京慈铭丽泽门诊部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慈铭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壹仟万元整。（2）

在本合同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

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

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

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

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

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人民币壹仟万

元整。 

12、公司与招银金租签署的《保证合同》 

承租人：北京通州慈铭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上海美年门诊部有限公司/慈铭

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出租人（甲方）：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保证人（乙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保证责任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甲方对承租人享有

的全部债权（即甲方有权要求承租人履行的全部金钱给付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承

租人应按照主合同向甲方支付的租金总额、违约金、首期租金、风险保证金、留购

名义货价、损害赔偿金、资金占用费/使用费及其他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

定的利率发生变化，应以变化之后相应调整的债权金额为准；以及甲方为维护及



 

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公证费、公告费、律师费、风险代理费、保全费用、诉讼保全担保费、诉讼保全保

险费、差旅费、因清收而发生的其他费用及租赁物取回时的保管、维修、运输、评

估等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费用。（2）如果主合同不成立、不生效、无效、

部分无效或被撤销、被解除，乙方还应就因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而形成的承租人

的全部债务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3）乙方在此确认，乙方应当就主合同项下的

承租人应当履行的包括但不限于全部金钱给付义务向甲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主

合同法律关系的认定，均不影响乙方按本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乙方在任何情

况下均不得以主合同法律关系的认定作为拒绝履行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保证责任、

赔偿责任或其他责任）的抗辩。 

保证期间：（1）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的两个日历年止。（2）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如有变更，

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变更后的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两

年时止。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融资本金合计为人民币捌仟捌佰玖拾叁万元整。 

13、公司与上海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本合同所述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

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与主债权有关的所有银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开

证手续费、信用证修改费、提单背书费、承兑费、托收手续费、风险承担费）；债

权及/或担保物权实现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保全费、执行费、

律师费、担保物处置费、公告费、过户费、差旅费等）以及债务人给债权人造成的

其他损失。（2）保证担保的范围若超出本合同规定的最高主债权限额，保证人仍

应承担担保责任。 

保证期间：（1）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若主合同项下

债务被划分为数部分（如分期提款），且各部分的债务履行期不相同，则保证期间



 

为最后一笔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因债务人违约，债权人提前收回债权

的，保证人应当提前承担保证责任。1）贷款、项目融资、贴现、透支、拆借的主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各主合同约定的到期还款日。2）信用证、保函的主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为债权人开立的付款通知中规定的付款日。3）进出口信用证押汇、

出口托收押汇、出口发票贴现、打包贷款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合同约定的

融资到期日。4）若债权人和债务人协商对债务进行展期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为展期到期日，若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届满之日为被宣布的提前到期

日。（2）保证人对债务人缴纳、增缴保证金承担担保责任的期间为债权人要求债

务人缴纳之日起三年；若债权人分次要求的，则为最后一次要求缴纳、增缴之日起

三年。（3）部分或全部债务履行期届满，债权人未受清偿的，债权人均有权要求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肆亿伍仟陆佰万元整。 

14、公司与上海银行签署的《普惠及小企业借款保证合同》 

借款人：上海美涛门诊部有限公司 

债权人（贷款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债权人在本合同所指主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借款本

金、利息（含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和实

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律师、保全、保险、鉴定、

评估、登记、过户、翻译、鉴证、公证费等）。 

保证期间：（1）自本合同所述借款人履行债务的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

若本合同所述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

期间为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因借款人违约，贷款人提前

收回贷款时，保证期间相应提前。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债权本金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15、公司与兴业银行重庆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重庆美年大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以下称“被担保债权”）为债权人依据

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

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2）本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

人已经存在的、本合同双方同意转入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3）

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

资业务，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

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4）债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

项下各项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而享有的每笔债权的本金、利息、

其他费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事项以主合同项

下的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

准，且该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签

发或签署无需保证人确认。（5）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

执行本合同或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与之有关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

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仲裁）费、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费用等）均

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保证期间：（1）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

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2）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

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

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三年。（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

同项下任何一笔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在此不可撤销地表示认可和同意该

展期，保证人仍对主合同下的各笔融资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就每笔

展期的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

间为债权人向债务人通知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6）银行承兑汇票承

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



 

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7）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

期之日起三年。（8）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自该笔金

融业务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16、公司与信托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主债务人：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授信银行即债权人：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保证合同所述的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与主债权有关的所有

银行费用、债权实现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及损害赔偿。 

保证期间：（1）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二年，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划分为数部份（如分期提款），且各部份的债务

履行期不相同，则保证期间为最后一笔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因主债务

人违约，授信银行提前收回债权的，保证人应当相应提前承担保证责任。1）贷款、

项目融资、贴现、透支、拆借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各主合同约定的到期还款

日。2）信用证、保函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授信银行开立的付款通知中规定

的付款日。3）进出口信用证押汇、出口托收押汇、出口发票贴现、打包贷款的授

信银行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合同约定的融资到期日。4）若授信银行和债务人协商对

债务进行展期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展期到期日，若授信银行宣布债务提

前到期的，届满之日为被宣布提前到期日。（2）保证人对债务人缴纳、增缴保证

金承担担保责任的期间为授信银行要求债务人缴纳之日起二年；若授信银行分次

要求的，则为每次要求缴纳、增缴之日起二年。（3）部份或全部债务履行期届满，

授信银行未受清偿的，授信银行均有权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限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17、公司与华夏银行上海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主合同债务人：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贷款人（乙方）：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甲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伍仟万元整及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诉讼

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主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

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1）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2）前款所

述“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

务到期之日；还包括依据法律法规或主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提

前到期之日。（3）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则保证期间为垫

款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18、公司与华夏银行深圳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主合同债务人：深圳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保证人（甲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诉讼费、仲裁费、

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

的应付费用。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有费用，计入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但

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保证期间：（1）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

定：1）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

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2）任何一笔

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

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2）前款所述“债务的履行期

限届满日”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

括依据法律或主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3）如主

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提货担保，则垫款之日视为该笔债



 

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19、公司与华兴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债务人：深圳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甲方）：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保证人（乙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

或有债务）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迟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期间的加倍利息、实

现债权的费用。债务本金最高额（余额）为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整。利息、罚息、

复利按主合同的约定计算，并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财产保全费、

强制执行费等。人民币以外的币种汇率按各具体业务实际发生时甲方公布的外汇

牌价折算。 

保证期间：从本合同生效日起直至主合同项下各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日后另加两年。每一具体授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任一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

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两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债务本金余额为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5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43,118.31

万元，占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43.37%，其中，公司为子公

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45,844.64 万元，占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

公司净资产的 31.07%；子公司为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84,748.67 万

元，占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10.7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前海兴邦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美年大健康）； 



 

3、公司与北京银行杭州分行分别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杭州美年、杭

州美年滨河）； 

4、公司与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新疆美年）； 

5、公司与华夏银行上海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美年大健康）； 

6、公司与华夏银行深圳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深圳美年）； 

7、公司与南京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无锡美华）； 

8、公司与兴业银行成都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成都锦江美年）； 

9、公司与兴业银行重庆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重庆美年）； 

10、公司与广发银行分别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海美阳、上海美宜、

上海美智、上海至诚慈铭）； 

11、公司与天津农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天津美年）； 

12、公司与光大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海美置、上海美智）； 

13、公司与江苏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昆山美大）； 

14、公司与中国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慈铭丽泽、通州慈铭）； 

15、公司与招银金租签署的《保证合同》； 

16、公司与上海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美年大健康）； 

17、公司与上海银行签署的《普惠及小企业借款保证合同》（上海美涛）； 

18、公司与信托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美年大健康）； 

19、公司与华兴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深圳美年）。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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